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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5年至116年度甄選學校、團體辦理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審查須知 

壹、本局為公開甄選高中(職)以上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115年至116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特

訂定本須知。 

貳、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辦理單位： 

一、國內設有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等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之高中(職)以上學校 

二、依法設立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團體。(如甄選通過需再經專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辦理) 

肆、實施日期：自115年1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止 

伍、繳交審查文件：於公告期間內提具訓練計畫書及相關資格文件，以掛號郵寄或親自送交方式將

應備文件乙式6份，函送本局兒童托育科，甄選後本局留存乙份，其餘歸還各單位。(以 A4紙張

單面繕打，格式為直式橫書，12號字型大小，雙面影印，左側膠裝裝訂，並載明送件日期) 

一、封面 

二、資格文件： 

(一)立案資料（含組織規程、團體需附法人登記證書或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二)申請單位簡介 

三、訓練計畫：請參照115年托育人員專業資格訓練計畫書範本製作，得自行增加補充項目。 

(一)開班計畫表 

(二)訓練計畫(包含訓練目標、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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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訓練課程時間配當暨預定進度表 

(四) 訓練課程-術科預定進度表 

(五)訓練課程師資名冊 

(六)訓練課程師資學經歷證明文件 

(七)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八)教學環境資料表 

(九)術科訓練場地及設備資料表 

(十)術科教學環境資料表 

(十一)訓練課程經費明細表 

(十二)訓練課程預定材料表 

(十三)訓練課程及師資資格審查表 

(十四)組織行政人力 

(十五)招生計畫 

(十六)預期效益及未來展望 

(十七)最近2年之服務內容及績效說明(請提供近2年受訓學員保母考照率等) 

(十八)承辦人及聯絡人姓名、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十九)其他(如受訓對象權益維護、收退費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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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審查作業程序： 

一、成立甄選委員會：由本機關非專家學者委員、專家學者委員組成甄選委員會，人數為3人，

其中非專家學者委員1名，專家學者委員2名。 

二、上網公告：公告審查須知、計畫及相關表件，公告期間為15日(含假日)。 

三、甄選步驟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資格審查合格者可參與甄選，資格證件不齊者，得通知其於5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

補正不全者，視同資格不符，不得參與甄選。 

(二)第二階段：甄選 

1.召開甄選會議：由甄選委員會審核計畫書，並由參加甄選學校、團體各簡報5分鐘，

答詢5分鐘（本局得視參與甄選單位多寡增減簡報及答詢時間）；評選分數達80分以上

始符合資格（簡報順序將依參與甄選單位於公告期間內提具訓練計畫書及相關資格文

件順序為主）。 

2.甄選項目： 

(1) 組織執行能力及財務健全性(20%) 

(2) 課程內容及師資素質(20%) 

(3) 計畫之可行性及完整性(30%) 

(4) 訓練場地及設施條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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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訓對象權益維護、收退費標準(10%) 

(6) 簡報與答詢(10%) 

(三)第三階段：召開工作協調會議 

甄選結束後，本局將通知入選學校、團體召開工作協調會，研商各學校、團體辦理之班

次及開辦地點，並於會議後於本局規定期限內回報確定之課程開辦時間、地點及報名期

間等相關開課資料。 

(四)第四階段：簽訂契約書 

本局與入選學校、團體簽訂115年至116年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甄選學校、團體辦理

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契約書」。 

四、簽約入選之學校、團體於通知後14日內完成簽約手續，逾期視同放棄。 

五、履約管理：詳參契約書 

柒、截止收件日期：依計畫簽准後公告之時間（以郵戳/收件日為憑）。 

捌、其他未盡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本局得隨時補充並於社會局網站公告之。 


